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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公告 

 

2024年6月9日，公司股东姜一波与李志军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李志军将其持

有的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667,368股，占比6.0934%以人民币1元/股的价格转让给

姜一波。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

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3）《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4-034)、《关于公司股份拟发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5)。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南》“2.4 申

请人应当在协议签署之日起6个月内提交转让申请，但依法须经行政审批或备案方可转让，或涉及

收购且已在《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等情形除外。”转让双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中

约定事项“拟通过特定事项转让方式受让李志军持有的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68,368 

股”故双方达成一致于2025年4月13日重新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自新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均

同意解除双方于2024年6月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针对此次股权变动终止事宜给各位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月 14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